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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分案實施要點 
89年 12月 6日訂定  

93年 3月 5日修正  

99年 5月 6日修正第 3點、第 4點、第 6點、第 11點、第 13 點、

第 16點、第 20點、第 23點及第 28點  

100年 3月 8日修正第 23點、第 28點  

101年 8月 31日修正第 2點第 2款、第 3點第 2項、第 11點、第

24點、第 28點 

107年 4月 27日修正第 3點第 2款、第 26點、第 28點 

109年 10月 23日修正第 20點 

110年 7月 30日修正第 20點 

111年 10月 28日修正第 17點 

112年 8月 15日修正名稱、刪除第 2點第 9款及修正第 3 點、第 

20點、第 26點 

112年 12月 25日修正第 3點第 1項前段、第 8點第 1款 

一、本院訴訟事件之分案，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行之。 

二、分案前之下列事項由審查科負責處理: 

(一)收案後，將案件基本資料輸入電腦、編案、訂卷。 

(二)編案訂卷後，從程序上予以審查，如有不合法之情形可補正者，

應送請兼辦分案之庭長或審判長裁定限期命其補正。 

(三)案件如有調卷必要者，應即備函向原審法院或有關機關洽調，如

受調法院或機關逾相當期間仍未檢送者，應即函催。 

(四)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同時命其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

一項規定，以答辯狀陳述意見，並依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以繕本或影本直接通知原

告。如未直接通知原告或聲請由本院送達者，仍應將答辯狀繕本

或影本送達原告。  

(五)分案前續收之相關文件，應併入原案卷內。  

(六)閱卷之聲請，應送分案庭長或審判長批示。  

(七)列印與本案相關之案件查詢表，並將該表附卷。 

(八)案件調齊後，應填寫「案件審查表」附卷。  

三、案件應分為「程序」或「實體」結案兩類，並依其結案類別於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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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實體」或「程序」等字。除應由審查庭以程序終結者外，再

以抽籤方式，分別依各股分受案件之比例，分與各股庭長或法官。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本案分案後，不問已否終結，其相關「聲」、「助」、「停」、「全」、

「救」、「他」字事件，由受理本案訴訟之原股審理；本案尚未分

案，而「停」、「全」、「救」、「聲」字之案件業已分案，如尚未裁

定，或裁定准許者，則本案應分由該「停」、「全」、「救」、「聲」

字案件之承辦股辦理，如已為聲請駁回之裁定或撤回聲請者，則

本案訴訟應由各股抽籤輪分。 

(二)急迫性案件與本案為專庭案件時，均分由專庭辦理，並由專庭同

一法官承辦為原則，惟本案分案時，承辦急迫案件之法官已非專

庭者，本案應另分由專庭法官辦理。 

(三)「行執全」字、繼續審判及調解之事件，由受理本案訴訟之原股

審理，不另折抵分案。聲請撤銷停止執行之案件，則輪分辦理。  

(四)一人或多數人就相關事件一併起訴，應分一案審理。 

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簡易訴訟程序

事件、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或抗告事件，其相關之第一審停、全、聲

等聲請事件裁定，當事人不服提起抗告，依前項(一)至第(三)款規定

辦理。 

四、程序案改實體案、實體案改程序案或其他應退回審查科處理之情形，

經承辦股退回審查科改分後，除有應迴避者及公股(院長股)外，仍

分由原股辦理，補分原分字別之程序或實體案件一件。  

五、同一事件同時提起本案訴訟及聲請停止執行及(或)聲請保全程序

者，先以停(全)字抽籤分案，其餘事件併由同股審理。但本案尚未

繫屬而聲請停止執行、保全程序者，該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及保全程

序事件，應分由同股審理，嗣後提起之本案，亦應分由停止執行事

件、保全程序事件之承辦股審理。  

六、多數當事人不服同一行政處分及訴願決定，各自提起行政訴訟，而

經編為數案時，應輪分審理。  

七、停字事件審結送抗告，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分停更一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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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訴訟始行分案，應分由受理該更審案之承辦股審理。  

八、抽籤方式:  

(一)事件均採電腦抽籤分案，由第一庭庭長監督，如第一庭庭長因故

不能執行時，由其代理人代理之。  

(二)分案後之案件卷面應註明中籤股別。各中籤股書記官查核無訛

後，於分案清單蓋章，據以領取卷宗，並開始起算各股庭長、法

官之辦案期限。  

九、分案後，應將輪次表置於審查科，若庭長、法官對分案有意見時，

可至審查科查閱輪次表。  

十、單一案件以多數終局裁判結案時，不另抵分案輪次。  

十一、分受案件之比例:  

(一)每年度終結前，由法官會議決議之。  

(二)年度中庭長、法官有因健康因素須減分案件者，得簽請院長召

開法官會議決議之。  

十二、審查科審查中經當事人撤回之案件，以程序案分案，並由各股抽

籤輪分。  

十三、停止分案之原則:  

(一)庭長、法官調動離職時，自接到派令之翌日起停止分案，但停

分期間至離職日不得逾一個月。  

(二)同一年度辦理全股之法官因公差(限經指派且必須參加者)、休

假(強制休假部分除外)、婚假、喪假、產假(含陪產假)合計五

日，病假連續五日者，應停分訴字實體案二件;辦理非全股之

庭長、法官則依其分案比例計算其得停分之日數。  

(三)婚假或喪假經核准後即由請假人依其所得請假之日數計算其

停分件數，由請假人於法定得請假之期間內，指定其停分之時

間，惟停分後若有銷假致不合停分之條件者，其後應予以補分。  

(四)法官、庭長停分案時，同時停分股數不限制。  

十四、人事室應於每月初將前月庭長、法官請假相關資料送分案庭長或

審判長審核，俾便計算各股得停分之日數。  

十五、法官停止分案時，應指定分由其辦理之案件仍依規定分由該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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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但嗣後可抵分輪次。  

十六、出國考察，無論是否撰寫報告者，均不停分。 

十七、庭長、法官請強制隔離公假、休假（含加班補休）、病假、喪假、

婚假、產假連續三日以上而遇有急迫案件分案，除有應指定由其

辦理之案件者外，自假期始日前一日至末日前一日毋庸參與分

案。其有因指定而分得案件者，代理人應代為處理。  

十八、庭長、法官出差或請假者，宜儘快通知分案人員，避免參與急迫

性案件之分案，其因未為通知而致分得此等案件時，分案人員於

知情後，應即重分。  

十九、非強制休假之日數，限於當年度才可停分案，如跨年度則不計入

下年度停分案之休假日數內。  

二十、折抵停分與新到職庭長、審判長、法官之分案原則： 

(一)同一事件當事人人數每超過十人，且經實體裁判終結者，抵分

同字號事件一件，但最多僅得抵分二件。 

(二)其他重大或特殊事件之折抵停分件數（含本院兼任職務法庭法

官者之案件），由審查科科長簽請分案庭長視個案情況斟酌折

抵件數後，層請院長核定之。若審查科科長未簽請折抵之事

件，承辦法官認有折抵之必要者，得簽請該庭庭長或審判長斟

酌折抵後，層請院長核定之。 

(三)新到職法官接辦舊股案件之件數，與前三個月平均未結案件，

以法官全股訴字、高上字、重字、再字及更字之總和（相類字

別均併入計算）平均數比較，若超過平均數，應予停分，其少

於平均數者，應予補足，一律均以訴字之新案補足之;新到職

庭長、審判長接辦舊股案件之件數，依前開標準，按當年度庭

長辦案比例計算。至增新庭或新股新派庭長、審判長、法官分

受事件，除院長另有核定者外，亦比照前述方式以新案分受

之。但新到職之法官如同時有二位以上，並分別接辦新、舊股

者，應將舊股未結事件均分給新到職之法官，其有超過或不足

平均數者，再以新案停分或補足。其平均數不及一件者，不予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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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官新兼任庭長、審判長或免兼任庭長、審判長之職務時，原

於舊股審理之案件，自分案起至移交日止，逾一年未審結之案

件仍應接續於新股審理，並計入前項計算應停分或補足之案件

數。前段有關一年之期間，得扣除「各級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

則」第九條及其他因特殊情形延長辦案期限之期間。 

二一、承辦法官迴避事件之處理原則:  

(一)抽籤時，如發現應迴避之庭長、法官中籤者，應重抽至不迴避

者為止。但分案人員應予以記明。  

(二)分案經傳送後，發現因法定原因應迴避，經簽奉院長核准迴避

者，併同核准日之下輪次新案重行抽籤分案，迴避法官按其迴

避件數，補足同字號事件。 

二二、行政機關因行政法院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或撤銷訴願決定)之

確定判決所重為之處分及訴願決定(或訴願決定)，當事人不服而

於本院提起之行政訴訟，曾經參與上述裁判之法官，毋庸迴避。 

二三、再審案件分案時，應僅就實際參與再審前裁判之法官設定迴避。

再審前裁判之法官，係就起訴聲明再審之案件參與裁判之法官，

不得參與第一次再審之裁判而言（迴避以一次為限）。其後迭次聲

請再審，曾參與該訴訟事件再審前及迭次再審裁判（不問實體判

決或程序裁定）之法官即毋庸迴避。當事人對本院所為之終結確

定判決或裁定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本院法官如曾參與該訴

訟事件上級審裁判者，於該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案件分案時，設

定迴避。  

二四、再審案件分案時，毋庸為專庭之設定。 

二五、急迫性案件，各股自每次分得案件之日起，五日內不必參與非指

定案件之分案，但五日內急迫性案件之分案量逾辦理全股各股均

分一件之件數者，仍應參與分案。  

二六、本要點所稱急迫性案件，係指停字、全字、收抗字、行提抗字及

保全證據之聲字案件。 

分案除前項案件隨到隨分外，原則上定於每週週一，於分案庭

長或審判長辦公室為之，如週一逢例假日時，順延至次日上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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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必要時得機動調整之。 

二七、依高等行政法院處務規程第六條之一值日法官應辦理事項，其分

案依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法官值日表辦理。若發生須代理情形

時，代理順序依本院法官司法事務分配表定之。 

二八、辦理分案人員，對於分案事項應嚴守秘密，除因公務必須知悉者

外，不得洩漏。其因公務必須查閱分案資料者，應設查閱簿由查

閱者登記備查，分案庭長或審判長查閱者亦同。 

二九、本要點經法官會議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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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89年 12月 6日司法院 89院台廳行一字第 24357號函准予核備訂定  

93年 3月 5日司法院 93院台廳行一字第 05311號函准予核備修正  

99年 5月 6日司法院秘書長秘台廳行一字第 0990009865號函准予核備修正本要點第

3點、第 4點、第 6點、第 11點、第 13點、第 16點、第 20點、第 23點及第 28點 

100年 3月 8日司法院院台廳行一字第 1000004630號函准予核備修正本要點第 23

點、第 28點 

101年 8月 31日本院 101年度第 4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修正本要點第 2點第 2

款、第 3點第 2項、第 11點、第 24點、第 28點 

107年 4月 27日本院 107年度第 1次法官會議決議修正本要點第 3點第 2款、第 26

點、第 28點 

109年 10月 23日本院 109年度第 5次法官會議決議修正本要點第 20點 

110年 7月 30日本院 110年度第 5次法官會議決議修正本要點第 20點 

111年 10月 28日本院 111年 10月份庭長法官座談會決議修正本要點第 17點 

112年 8月 15日施行行政訴訟堅實第一審新制修正本要點名稱、刪除第 2點第 9款、

修正第 3點第 1項第 3款、第 2項、第 20點第 3款、第 4款、第 26點第 3項改列為

第 27點，原訂第 27點、第 28點點次順延 

112年 12月 25日本院 112年度第 3次法官會議決議修正本要點第 3點第 1項前段、

第 8點第 1款 


